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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7(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秘书长关于审判红色高棉的报告 
*

 

 摘要 

 《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按照柬埔寨法律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

的罪行的协定》已由双方签字，现正等待通过柬埔寨立法程序予以批准。与此同

时，联合国的一个技术小组将访问柬埔寨，以制订运作构想草案，为编制法庭的

总预算收集更为准确的费用参数，并确定可资利用的设施和水电供应。 

 请大会注意到这份报告。我将根据技术小组的评估结果提交一份更加充实的

报告。 

 

 
 

 
* 
这是一份在评估小组访问金边之前提交的临时报告，该小组的访问因故从 2003 年 11 月推迟

到同年 12 月。 

03-64024 (C)    051203    051203 
*0364024* 



 

A/58/617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 2003 年 5 月 13 日第 57/228 B 号决议中核准了《联合国和柬埔寨

王国政府关于按照柬埔寨法律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的罪行的协定》草案，

并敦促秘书长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使该协定生效，并在其生效

之后予以充分实施。大会还决定，协定草案相关部分规定由联合国承办的特别法

庭费用应通过自愿捐助支付。大会请我向其第五十八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实施情

况。 

 二. 批准程序 
 

2. 2003 年 6 月 6 日，高级部长素安代表柬埔寨王国政府，法律顾问代表联合国，

在金边签署了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之间的这项协定。 

3. 根据《协定》第 30 条，《协定》现在需要由柬埔寨的相关宪法机构予以批准。

根据同一条，柬埔寨王国政府已保证尽最大努力使《协定》尽早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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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柬埔寨于 2003 年 7 月 27 日举行了大选，以组成新的一届国会。柬埔寨人民

党（人民党）尽管得到了多数票，但没有在国会中赢得足够的席位来组成一党政

府。在编写本报告的时候，三个主要政党正在举行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但正常

的立法工作迄今尚未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预见何时将把寻求批准《协定》

的法案提交国会。 

 三. 技术评估访问 
 

5. 秘书处继续在内部进行筹备工作，以调集和组织联合国将根据《协定》的条

款向柬埔寨王国政府提供的援助。为此目的已任命了一名协调员。协调员的第一

个任务，是安排由一个五人技术评估小组对金边进行访问。该小组将收集必要的

信息，用以制订特别法庭及其相关机构的运作构想，并将编制总预算的规划参数，

以此作为吁请捐助者提供捐款的依据。评估小组还进行其他工作，主要有：视察

王国政府拟议为特别法庭及其相关机构提供的房地；确定将由柬埔寨王国政府根

据《协定》第 14 条提供的水电、设施和各种服务；确定根据《协定》第 17 条(b)

项将由联合国负担的水电和服务费用；确定根据《协定》第 17 条(e)项将由联合

国负责的安全和警卫安排；确定根据《协定》第 17 条(f)项，为保证调查、起诉

和审判的顺利进行而可能需要由联合国提供的其他协助。已经得到仅够用于这次

访问的自愿捐款。 

6. 我们于 2003 年 10 月 8 日致函柬埔寨王国政府，提议在 2003 年 11 月的第二

个星期进行这次评估访问。王国政府在 2003 年 10 月 28 日的信中表示，由于日

__________________ 

 
1
 《协定》第 32 条规定，《协定》一旦经过大会核准和柬埔寨相关宪法机构批准，将于双方以书

面方式通知对方关于其生效的法律规定均已满足之后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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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方面的困难，它认为最好是在 2003 年 12 月 7 日之后进行这次访问。因此，

该小组现正进行安排，以便在 2003 年 12 月 8 日至 13 日期间进行访问。 

7. 我会在评估小组返回之后再向大会提交一份更加详细的报告。我将请各会员

国提名可能的候选人，由我向柬埔寨王国政府推荐，以供任命为国际共同检察官、

国际共同调查法官和国际法官。我还将向会员国发出一项呼吁，请求它们提供自

愿捐款，用于为使联合国向特别法庭提供支助而设置的信托基金。正如我早先指

出的那样，只有在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可以支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人事费和

业务费用之后，才能够开始着手设立法庭。如果得到了为法庭在整整三年内的运

作提供的认捐，并得到为第一年的运作而实际缴纳的捐款，我将认为这一条件已

经达到。 

 四. 结论 
 

8. 我对《协定》的实施出现的拖延感到非常关注，并呼吁柬埔寨王国政府保证，

使《协定》的批准工作成为新组成的国会的优先议程事项。我还吁请柬埔寨王国

政府在进行上述努力的同时，应与联合国和捐助界密切协作，完成必要的概念规

划和筹备工作，以便特别法庭及其相关机构开始运作。我在这方面指出，在《协

定》生效之后，行政办公室、检察官办公室和共同调查法官应尽快开始工作。 

 

 


